
融资租赁汽车融资金融租赁资金融通分期租赁公司注册办理

产品名称 融资租赁汽车融资金融租赁资金融通分期租赁公
司注册办理

公司名称 深圳星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

联系电话 18681584221 18681584221

产品详情

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1）合营者的条件

    申请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合营者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中国合营
者在申请前一年的总资产不得低于4亿元人民币；外国合营者在申请前一年的总
资产不得低于4亿美元，并具有5年以上的融资租赁从业经验。

    （2）融资租赁公司的条件

    申请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应符合以下条件：

A、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000万美元；B、外方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5%，不得高于80%；
C、经营期限不超过30年；D、拥有相应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具有资质和不少于三年的 从业经验。

    （3）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应符合中国大陆的产业政策，经批准，融资租赁公司 可经营下列业务：

A、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
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等机
械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 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本外
币融资性租赁业务；B、根据承租人的选择，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技术及附带技术；C、租赁物
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D、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E、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

    2、外商投资经营性租赁公司（以下简称其它租赁公司）

    这里的经营性租赁公司是指从事除融资租赁业务外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鉴于



中国大陆官方又将之称为其他租赁公司，为便用登记时名称的应用，故下面亦 简称为其他租赁公司。

    （1）合营者的条件

    条件要比融资租赁公司低，具体是：申请设立其它租赁公司的合营者应具有较
强的经济实力，中国合营者在申请前一年的总资产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外国
合营者在申请前一年的总资产不得低于5000万美元，并具有3年以上的租赁从业 经验。

    （2）其它租赁公司的条件：

    申请设立的其它租赁公司应符合以下条件：

A、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美元；B、外方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5%，不得高于80%；
C、经营期限不超过20年；D、拥有相应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和不少于三
年的从业经验可见，其他租赁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相比，注册资本的底限较
低，经营期限的期限更短，亦说明了，一般来讲，其他租赁公司的要求较低， 规模较小。

    （3）其它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

    其它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应符合中国大陆产业政策，经批准，其它租赁公司可 经营下列业务：

A、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检验检 测设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工
具等通用设备的出租业务；B、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C、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

    3、外商投资金融租赁公司（以下简称金融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金融租赁公司的条件：

    申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除需符合融资租赁公司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符合下列条件：

A、具有低限额注册资本金：低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经营外汇业务
的金融租赁公司应另有不低于5千万美元（或等值可兑换货币）的外汇资本金；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融资租赁业的发展需要调整金融租赁公司的低注册资
本限额；B、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所规定的
章程；C、具有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任职资格的管理人员和熟悉金融租赁业务 的合格从业人员；D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E、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
施和其他设施；F、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它条件。

    （2）经营业务范围：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金融租赁公司可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

A、直接租赁、回租、转租赁、委托租赁等融资性租赁业务；B、经营性租赁业务；C、接受法人或机构
委托租赁资金；D、接受有关租赁当事人的租赁保证金；E、向承租人提供租赁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F
、有价证券投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G、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金融债券；H、向金融机构错款；I
、外汇借款；J、同业拆借业务；K、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L、经济咨询和担保；M、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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